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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精华         公告编号：2015-022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城联盟”） 

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以下简称“委托资产”） 

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以及其他合法投

资 

 委托理财期限：6个月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15年6月1日与中城联盟签署

了《委托管理协议》，委托中城联盟代为管理本公司委托的资产并对外进行投资，

以期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或资产增值。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

投资的议案》、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投

资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

2015-002、2015-016。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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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路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163,630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707号39F39-21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金融行业除外），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及

其相关业务咨询。  

股东情况：公司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家置业有限公司、泰禾（福

建）集团有限公司等56家公司出资组成，本公司持有该公司1.833％股权。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中城联盟是国内成立时间最早，专注于房地产领域的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历

经十年发展，已成为国内管理规模最大、经验最丰富的房地产管理机构之一。近

几年公司加大了探索和布局多类别投资和资产管理。截止2014年底管理资产余额

206亿元。 

3、本公司与中城联盟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城联盟资产总额为585,421.16万元，股东权益为

221,130.60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为48,178.16万元；净利润26,381.37万元。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说明 

本公司将自有资金15,000万元委托中城联盟进行管理，委托管理期限为6个

月，以本公司实际交付委托资产之日起算。预期可获得的收益率预计为年化11%。 

（二）产品说明 

中城联盟将依据其专业的资产管理与投资管理能力与经验，在委托期限内以

中城联盟的名义自行决定并运作委托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运用委托资产对外进行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以及其他合法投资方式，以期为本公司取得稳定的投资收益

或资产增值。 

（三）风险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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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严格执行董事会决议，委托理财的自有资金总额度严格控制在董

事会授权范围内。严格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执行，明确相关审批权限和流程。定

期查询委托资产的管理及运作情况以及具体投资项目的相关情况。 

（2）在中城联盟执行管理委托资产过程中，可能面临一定的投资风险。中

城联盟将在合理行为能力范围内勤勉尽责以降低此类风险对委托资产的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委托理财事项符合相关法规、规则的规定。公司将

阶段性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整体收

益，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截止本报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人民币1.8亿元。 

特此公告。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2 日 


